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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研擬完成都市計畫草案 

都市計畫草案送請地政主管機關初擬區

段徵收開發作業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辦理公開展覽事宜 

1.依規定公告及登報周知，並應印製公開展覽說明會日期及地點之傳單，責請村

里幹事轉發至計畫區內住戶。 

2.同時依三個月內之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以書面掛號通知或專人送達以區段徵收

方式辦理開發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區段徵收範圍予地政主

管機關協助就開發範圍土地所有權人造冊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會同地政主管機關召開公開展覽說明會 

1.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就都市計畫草案內容、都市計畫辦理程序、陳情人提出意見

之處理程序及陳情列席都市計畫委員會說明之規定等說明。 

2.地政主管機關就開發目的、法令依據、區段徵收範圍及面積、公益性、必要性、

適當性及合法性、土地及地上物補償標準、預計抵價地比例及申請程序、抵價

地分配方式、建物處理方式及拆遷安置計畫、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之減免及扣

繳、耕地租約之處理、他項權利或其他負擔之處理、預定工作進度等說明。 

 

民眾陳情意見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都市計畫主管機關錄案由各直轄市、

縣市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地政主管機關書面回復及

納入區段徵收草案參考 

檢送都市計畫書圖送內政部核定 

都市計畫公告實施 

辦理區段徵收計畫報核及相

關作業 

＜辦理完成發價或提存＞ 

就公益性及必要性向

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

組報告 

計畫草案送請地政主管機關就區段徵收開發範圍之可行

性、財務等分析評估，地政主管機關與都市計畫主管機

關加強聯繫動態調整計畫草案內容 

（涉及區段徵收

之意見部分） 

第七點附圖 

都市計畫草案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應行注意事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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